附表 3
大宗原（辅）材料出入库称重测量过程有效性确认记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测量过程名称
	大宗原（辅）材料出入库称重测量过程
	归口部门
	经营部

	对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
	一般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要 √

	测量参数
	顾客要求
	测量设备
	测量范围
	分辨力
	等级/允许误差/不确定度
	设备计量确认状态

	重量
	称重准确
	电子汽车衡
	（0-100）t
	20kg
	Ⅲ级
	合格

	测量过程
的影响量
	传感器参数、温湿度、防震防尘、电磁场

	过程控制要求
	测量设备
	月度核查 √       抽检 □       功能性检查 □

	
	操作人员
	资质: 培训上岗 

	
	
	培训: 岗前培训

	
	环境要求
	温湿度: √
	电磁场: √

	
	
	防震防尘: √
	

	
	测量方法
	比对

	
	其他
	无

	测量设备是否受控：在有效期内 ☑、  超期□ ；   过程控制方法是否足够:  足够☑、  不够□

	过程有效性确认记录：
分别用一台编号001858和另一台编号Q00646-6EP的电子汽车衡进行有效性比对。两台汽车衡全部经2021年11月18日检定，III级合格。证书号分别为：BJHQ20211006号和BJHQ20211007号，检定单位：青海标检计量检测有限公司。
  2022.3.26，用同一车货，第一次在001858电子汽车衡称Y1=33.16t；，第二次在Q00646-6EP电子汽车衡称Y2=33.16t；
  2022.8.28，用同一车货，第一次在001858电子汽车衡称Y1=33.18t；第二次在Q00646-6EP电子汽车衡称Y2=33.16t；
Y1的平均值为33.17t;  Y2的平均值为33.16t
公司大宗原（辅）材料出入库控制过程扩展不确定度U=0.064t, k=2

 =0.11< 1 
当En≤1时, 测量过程有效。

	编制
	王鲸
	批准
	李龙
	日期
	2022年8月28日


记录保存期：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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